
 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沪环函〔2021〕106 号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 

（不含南区）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 

审查意见的复函 

 

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建设管理办公室： 

你单位《关于申请组织审查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（不含南区）

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的函》收悉。经审查，我局对《上

海浦东康桥工业区（不含南区）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》

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提出审查意见，函复如下： 

一、根据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（不含南区）相关规划，此次

规划环评范围为：东至申江路以东 400 米处，S20 外环高速，南

至周邓公路、秀浦路，西至原南汇与浦东新区区界、陈春港，北

至外环线 500 米林带南侧、原南汇与浦东新区区界，规划总面积

为 35.15 平方公里。园区重点发展以电子信息、汽车零部件等为

主导的先进制造业和总部经济、研发服务、服务外包等为特色的

生产性服务业。 

二、《报告书》在开展规划协调性分析、环境现状调查和回

顾性评价的基础上，梳理了规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开展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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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风险评价、公众参与等工作，提出了规划优化调整和减缓不

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建议、区域环境准入清单。《报告书》内容较

全面，评价方法适当，提出的对策措施基本可行，评价结论总体

可信。 

三、为充分发挥规划环评的有效性，建议在规划实施中做好

以下工作。 

（一）落实规划环境质量目标要求：环境空气质量达到《环

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；地表水环境质量

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中 IV 类标准；声

环境质量达到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对应功能区

标 准 ； 地 下 水 环 境 质 量 达 到 《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》

（GB/T14848-2017）IV 类标准；土壤环境质量达到《土壤环境

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36600-2018）

用地标准、《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

行）》（GB15618-2018）用地标准。 

（二）严格空间管控，优化规划布局。园区在规划调整、项

目引入时，应按《报告书》建议，控制园区周边及内部生活区规

模和布局；对现状或规划的集中居住用地相邻的工业用地，按照

污染梯度布局的原则设置产业控制带，园区招商部门应积极引导

企业合理选址，减缓对周边居民区的环境影响。 

（三）严格入园项目环境准入管理。应按上海市“三线一单”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和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环境准入清单，优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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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高附加值、低污染、低环境风险的高端制造产业，不断完善

园区产业链，优化园区产业结构，禁止与主导产业不符且污染物

排放量大、环境风险高的项目入园。建立环境准入与生态环境质

量联动的工作机制，重点加强涉及挥发性有机物、恶臭异味物质

排放企业的管控，根据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及时调整产业准入

要求，必要时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对相关企业或行业实施精准限

批。 

（四）推动现状产业转型升级和环境综合治理。持续推进存

量低效用地转型升级，在产业转型、用地转性过程中应高度重视

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，现状工业用地转性为非工业用地应按规定

进行场地环境评估，对经评估不能满足功能要求的应开展修复或

调整使用功能。应按《报告书》建议，对园区现有企业开展 VOCs

综合治理、清洁生产审核、节能节水等工作。 

（五）提升园区环境基础设施能力。进一步完善区域环境基

础设施布局和能力，加快推进园区污水管网、固体废物集中收集

和处置设施、环境监测能力提升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，保障相关

设施建设用地需求，确保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能力与园区发

展实际相适应。 

（六）加强环境治理能力建设。园区应加强环境管理和环境

风险防控能力建设，完善区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，落实区域环境

质量监测计划。提高园区生态环境信息化管理水平，完善环境信

息公开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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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落实环评管理的相关要求。区域内具体建设项目应按

照国家和本市环保法律法规、标准和政策，严格实行环境影响评

价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依法申领/变更排污许可证。符合本市规

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要求的，建设项目环评可予以简化。按规

定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。 

四、请你单位会同上海浦东康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浦东新

区康桥镇人民政府完善工作机制，明确园区环境管理的责任分

工，落实规划环评提出的优化调整建议和环保措施要求。依托城

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平台和区网格化管理等机制，构建街镇、产

业园区“最小单元”环境治理模式，持续推动园区绿色高质量发

展。 

五、请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严格做好园区建设项目环境管

理，落实环境准入要求；加强对园区日常执法监管，依法查处环

境违法行为；督促园区落实规划环评要求，推动园区开展规划环

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报审，并支持园区环境基础设施能力建设。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1 年 8 月 17 日 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）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，上海浦东康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浦东 

      新区康桥镇人民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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